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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聲請書 

 

  為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八十七年度上易字第九七二號刑事確

定判決（附件三），所適用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犯第十一條（修正前為第十條）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者，應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

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聲請解釋憲法事。 

一、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犯第十一條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

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

間為三年」，此規定不僅剝奪法官斟酌被告犯罪情節予以宣告之

空間；再者審判實務上依據本條規定不問被告犯罪行為在新法施

行前後一概予以宣告強制工作，亦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及刑

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精神，為此聲請解釋憲法，請求

予以宣示違憲、違法，以維聲請人權益。 

二、爭議之性質、經過與涉及之憲法條文 

  查聲請人（民國 年 月 日生）於民國八十六年九

月七日下午一時許，在臺中市中正路與綠川西街口之第一廣場內

逛街時，向一名綽號阿忠之男子購得玩具空氣長槍一枝及發射用

之鐵珠一罐，阿忠當時曾向聲請人表示該枝空氣槍為玩具槍並無

殺傷力，不會觸犯法令，聲請人始敢買受。聲請人買受該玩具空

氣槍後，從未犯案使用，嗣於八十六年九月十日第一次欲去山上

試用時半途即為警查獲。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庭將扣案玩具

空氣手槍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認定具有殺傷力，以

聲請人所為係犯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條第三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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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許可無故持有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

砲罪，處有期徒刑五月，如易科罰金以三百元折算壹日，另於理

由欄中說明依據刑法第一條「罪刑法定主義」及「法律不溯及既

往」之二大原則並第二條「從新從輕」之原則，認為基於法律之

公平性及法之確實安定性考量，不宜宣告強制工作（詳附件一）。

詎料公訴人以刑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

律，認原審判決未適用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宣告強制工作自係違法，提起上訴（詳附件二）。案經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八十七年度上易字第九七二號審理結果，以

公訴人上訴為有理由，將原判決撤銷改判，處有期徒刑五月，如

易科罰金以三百元折算壹日，並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三年（詳

附件三）。由上開判決可以明顯看出法院對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之適用與否見解上存有相當大的歧異，但在

目前審判實務上礙於規定仍不得不宣告強制工作，對於受判決人

而言，其憲法上保障之自由權即受到剝奪。為此，謹依法提出釋

憲聲請。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一）本件聲請人犯罪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八十六年十一月

十一日修正，同年月二十四日公布，同年月二十六日生效，比

較舊法第十條、新法第十一條規定結果，應以舊法較有利於被

告，自應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適用裁判前之舊法，

為原確定判決所認定適用，固無疑義。惟查舊法並無應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規定，新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雖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

制工作，惟行為之準繩以行為當時之法定之，以免不教而誅，

此乃罪刑法定之基本原則，我國刑法第一條規定：「行為之處

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即明白揭示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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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罪刑法定主義」及「法律不溯既往」之二大原則，且依刑

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觀之，我國係採從新從輕主義，即以從新

主義為原則，以從輕主義為例外，而關於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

何者為有利之比較，應為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

最高法院二十七年上字第二六一五號更著有判例，故行為後法

律有變更時，經比較輕重之結果，如以舊法為有利，則全部適

用舊法，如以新法為有利，則全部適用新法，以保持法律之整

個體系，不可新舊法摻雜使用，而破壞法律適用之完整性，又

關於保安處分，雖係為防護社會、預防犯罪、保障社會安寧，

而對於有危險性之犯人，以其實施犯罪為由，而剝奪法益之處

分，其與刑罰之性質雖有不同，然就剝奪或限制犯人之權益而

言，兩者則屬相同。而現行刑法第二條第二項所以規定保安處

分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此乃因往昔刑法並無保安處分專章之

規定，現行刑法初定此制，實際上無從比較其重輕，故明文規

定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參閱王振興著刑法總則實用增修本上冊

四十頁）。而依刑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雖「不拘束自由之

保安處分及改善措施」，應適用新法，然就「有拘束自由之保

安處分」如強制工作處分等，在性質上係剝奪受處分人之自由，

與刑罰中之自由刑相近，是以亦應採從輕主義，以符法律之公

平原則（參閱蘇俊雄著刑法總論二四四頁），並保障法之確實

安定性。 

（二）聲請人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業已修正，並於八十六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布，同年月二十六日生效，對於聲請人未

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所觸犯之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條文，比較新舊法之結果，新法

之刑罰顯然重於舊法，對聲請人不利，是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

但書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前之舊法即修正前之槍砲彈藥刀械



4 
 

管制條例處斷。雖修正後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規

定：「犯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之罪，經判

處有期徒刑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

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然聲請人所為，依刑法第二條第

一項但書之規定，既應適用裁判前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即應

整個適用舊法為原則，要無在舊法無關於保安處分規定之情況

下，就聲請人所為適用舊法即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條第一項處斷後，另摻用裁判時法，援引新法即修正後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之規定宣告保安處分，諭知聲請人

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而就法

律予以割裂適用。基於法律之公平原則及法之確實安定性考

量，不宜宣告保安處分，原確定判決撤銷第一審之判決，命聲

請人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顯

有違背法令。 

四、敬請鈞院審慎垂察，宣告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違憲，俾保聲請人權益，至為感禱。 

   謹 狀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陳○志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附件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八十七年度上易字第九七二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 ○ 志 

選任辯護人 林 春 祥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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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八十六年度易字第六三四六號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四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少連偵字第三八四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志未經許可，無故持有可發射金屬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處有期徒

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叁佰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叁年。扣案之玩具長槍壹枝

（槍枝管制編號 1102163265）沒收。 

  事 實 

一、陳○志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七日下午一時許，在臺中市中正路與

綠川西街口之第一廣場內，向綽號「阿忠」不詳姓名、年籍、住

所之人，以新臺幣（下同）一萬五千元之價格，購得具殺傷力玩

具空氣長槍一枝，及可供上述長槍發射用之鐵珠一罐，其即未經

許可而無故持有上開玩具空氣長槍，並藏放於家中。嗣於八十六

年九月十日凌晨二時四十五分許，與少年林○郁（民國 年

月 日生，業經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訓誡及假日生活輔

導三次）攜帶上開玩具空氣長槍、鐵珠一罐，至臺中縣霧峰鄉民

生路與成功路口，為警查獲，並扣得具殺傷力玩具空氣長槍一把

（槍枝管制編號 1102163265），供上述長槍用之鐵珠一罐。 

二、案經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陳○志，對於上開時地持有上開槍枝之事實，坦認不諱，

惟否認具有殺傷力，然查，扣案玩具空氣長槍經送請鑑定，依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刑鑑字第六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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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號鑑驗通知書，所附卷之槍彈測試紀錄表所載：單位面積動

能達三十七‧九焦耳/平方公分，而二十焦耳/平方公分即足以穿

入人體皮肉層，是上述玩具空氣長槍一枝，具有殺傷力已甚明瞭，

有該鑑驗通知書在卷可證。足見被告所辯不足為採，此外復有玩

具空氣長槍一把、鐵珠一罐扣案可證，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

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查被告犯罪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已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一

日修正，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布，而於同年月二十六日生

效，比較舊法第十條、新法第十一條之規定結果，應以舊法較有

利於被告，自應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適用裁判前之法

律，即修正前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條第三項。核被告所

為，係犯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條第三項之未經許可

無故持有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罪。又修

正後之上開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犯第十一條（修正前為第

十條）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該條項規定係屬保安處

分，依刑法第二條第二項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之規定，爰

依修正後之該條例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

動場所強制工作三年。其理由係以：（一）刑罰以犯罪之違法性為基

礎，並以剝奪犯人之法益為其內容，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然保安處分則以行為之危險性為基礎，而以預防犯罪為目的，

故適用現時需要之新法，二者之性質與目的究屬不同。在法理上，

不能認為保安處分對於被告不利益。（二）保安處分並非刑罰，即使

比較新舊法輕重結果適用舊法，仍得適用新法宣告保安處分，不

生割裂適用法律問題。（三）依刑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保安處分適

用裁判時之法律，此規定係獨立於同條第一項之特別規定，自與

該第一項無關，要無從新從輕原則適用之問題。（四）強制工作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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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處分之一種，無論理論與實務均無疑義，從而違反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之行為人，無論其行為在新法施行前或後，均應依

裁判時之新法宣告強制工作三年。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

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未對被告併予宣告應於刑之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期間為三年，尚有未洽。

被告上訴否認犯罪，及認其犯罪不應併予宣告保安處分之強制工

作云云，並無足取，而公訴人上訴意旨據以指摘原判決不當，為

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之品行、犯罪

之動機、目的、手段、持有火力之槍械，影響社會治安甚鉅，並

其犯罪後之態度尚稱良好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強

制工作期間，有期徒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扣案之玩具

長槍壹枝（槍枝管制編號 1102163265）係違禁物，應依刑法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併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

四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條第三項，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刑法第

二條第一項但書、第二項、第十一條前段、第四十一條、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